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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与翔科飞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信息技术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生物信息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DOCVARIABLE  a  \* MERGEFORMAT 
甲　　方：客户单位名称
住 所 地：客户单位注册地址
项目联系人：联系人姓名
通讯地址：客户单位通讯地址
乙　　方：北京与翔科飞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4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4号9#905室
签订地点：北京市海淀区
签订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

第一条 概述
客户单位名称 (以下简称“甲方”)委托北京与翔科飞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本着公平友好的原则，签订本合同，以兹信用。

第二条 服务内容

分析任务
1. 分析任务1;
2. 分析任务2;
3. 分析任务3;
4. 分析任务4;
第三条 计划进度及完成时间
本项目从甲方付定金后开始执行，预计用时为000周。乙方应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但是由于科学研究项目的用时具有不确定性，本计划进度不作为合同约束条款。
甲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之内，向乙方提供进行分析必须的全部资料；甲方在分析过程中需增加额外任务的，应在48小时之内将新增资料提供给乙方。若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甲方不能及时向乙方提供资料，由此造成项目进度延误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第四条 技术转让费用及知识产权
乙方所进行的生物信息分析以及数据处理的方法和技术均为自主开发，原则上不进行成果转让，也不负责对甲方培训教学。甲方如果需要学习掌握或者获取乙方的自主研发软件，需另行商榷。

通过甲方提供数据分析所得的生物学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主要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参与文章作者分配及申请课题标书，不参与该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奖金分配。甲方需在相关发表文章的“致谢”部分注明：“感谢‘与翔生物信息技术公司’协助进行数据分析”或者“Thanks for the help of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from Beijing Cofly Bioinformatics Co., LTD (http://www.co-fly.net).”。
第五条 保密条款

乙方有义务为甲方的原始数据、实验设计及分析结果保密，同时甲方也对乙方的分析思路和操作步骤进行保密。未经双方同意，甲、乙双方不得对任何第三方公布上述信息。
第六条 项目完成方式

乙方按照双方协商的指定格式向甲方提交分析结果。
第七条 双方承担的任务与责任(包括违约责任及费用的支付)
1、甲方:
及时提供待分析数据，并配合乙方完成分析任务。
甲方需在协议签署前及时提供真实、详尽的信息和资料使乙方确认项目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能够完成,甲方提供必要信息和资料的时间不晚于合同签订以后1周。由于甲方信息不真实、不充分的原因造成的项目失败由甲方负全责,乙方依据协议收取项目定金作为咨询费用。
甲方按阶段验收乙方的分析结果。乙方完成项目并通知甲方项目负责人验收，甲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修改意见,如无修改意见应签署“项目完成确认书”；如甲方未按照约定验收，而造成项目进度延误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甲方对数据分析有异议，应在项目结束(数据提交日)后一个月内提出,所有问题咨询应在此期限内完成。
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总额为￥0000（大写元整），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合同签定后10日内，甲方先预付合同总金额的20%作为定金；

（2） 乙方将分析结果交付甲方，甲方应在得到结果之后的一个月内付清余款。
（3） 甲方如逾期支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一延迟日加付合同总价款的0.5%。
（4） 支付方式为支票或银行汇款，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帐号为：

公司名称：北京与翔科飞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帐    户：4060200001819100011620
（5） 如果甲方单方面中途毁约，或者出现其它违约行为，定金不予退回。甲方应从合同签署之日起，按本合同中所规定的付款方式，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费用，如甲方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延误或拒绝支付乙方相应费用，乙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的履行。如果出现第三方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执行，由双方共同商定解决。
2、乙方:
配合甲方科学设计分析项目，并保证项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乙方对项目分析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负责, 而对项目外的前期数据和后期数据不负有任何责任。乙方提供对分析结果的生物信息学解释负责, 不对数据所代表的生物意义的延伸解释负责。乙方可根据甲方需求提供分析部分的中文或者英文文字说明，但是不对甲方的论文写作负责, 但乙方可以向甲方推荐专业的论文写作和修改服务。经甲乙双方磋商，对于特殊项目，分析也可采用探索性的非常规分析流程或者甲方要求的定制性分析流程，乙方不负责保证分析结果的完全可靠。
乙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当日，将所有分析结果交给甲方。如甲方逾期付款，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究违约责任。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制定，甲乙双方如对合同条款规定的理解有异议，或者对与合同有关的事项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依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第九条 合同的有效期、修改与终止
本合同有效期为：本合同签订日起至约定事项终止之日。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并形成书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有两份，乙方执有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本合同解释权归北京与翔科飞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至本合同执行完毕自动解除。
甲　　方：客户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　　方：北京与翔科飞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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